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                                                        
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bookmark: _Hlk87607029]沈浑政复字﹝2022﹞21号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于某某。
被申请人：沈阳市自然资源局浑南分局，住所地：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15号。
被申请人：沈阳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林业和草原局，住所地：沈阳市浑南区森林路1号。
被申请人：沈阳市浑南生态环境分局，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文富路30号2门。
被申请人：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浑南区执法分局，住所地：沈阳市浑南区飞云路2号。
被申请人：沈阳市浑南区农业农村局，住所地：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15号。
被申请人：沈阳市浑南区祝家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沈阳市浑南区祝家街道本街。
申请人于某某于2022年5月13日通过邮寄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2年5月16日下发补正通知书，于2022年5月19日收到补正材料。复议请求为：请求撤销以上六被申请人于2022年5月11日共同对申请人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
经审理查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四）规定：“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以共同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其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改革后，以上六被申请人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为沈阳市人民政府，现沈阳市人民政府已受理此案。
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规定，本机关决定：
不予受理申请人于某某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果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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